
 

 

 

注销行政许可决定书 

 

编号：纳入许可流水号系统 

        ： 

本机关于       年    月   日作出的（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）（编

号：       ），因（依法应予以注销的具体情形和理由）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注销（行政许可事项名称）（编

号：        ）。 

请于    年  月  日前，持原许可证到本机关行政许可受理窗口办理注销

手续。  

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60 日内向上海市人民政府或住建

部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3个月内直接向浦东新区区人民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

（盖章）  

    年  月  日    

 

 


